
甬兴证券有限公司

关于宁波富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甬兴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甬兴证券”、“本保荐机构”）作为宁波富佳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佳股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保

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号——持续督导》等

有关规定，对富佳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事项进行了认真、

审慎的核查，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宁波富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418 号）核准，宁波富佳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4,100万股，并于 2021年 11月 22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首次公开发行后，公司股本总额 40,100万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部分限售股，共涉及 5名股东，

分别为俞世国、宁波富巨达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富巨达”）、

宁波燕园首科璟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燕园璟琛”）、郎

一丁和宁波首科燕园康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燕园康泰”）。

锁定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个月，现锁定期即将届满。本次解除限售并

申请上市流通的股份数量为 69,918,032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17.44%，将于

2022年 11月 22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限售股形成至今，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等导致股本数量变化

的情况。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俞世

国、富巨达、燕园璟琛、郎一丁、燕园康泰就其股份锁定情况作出以下承诺：

（一）俞世国承诺：

“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 12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

份。

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发行人上市后 6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 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或者上市后 6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

低于发行价，则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票锁定期限将自动延长 6个月。本人减持发

行人股票前，如发行人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

事项，则上述发行价做相应调整。本项承诺不因职务变更或离职等原因而终止履

行。

本人在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发行人股份

不超过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本人离职后，自申报

离职之日起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若本人在任期届

满前离职的，在本人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 6个月内，同样遵守本项

承诺。

如在锁定期满后，本人拟减持股票的，将认真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本人减持发行人

股份的方式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如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交易所对本

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另有规定的，则本人同意按照该等规定执行。”

（二）富巨达承诺：

“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 12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等股份。

如在锁定期满后，本企业拟减持股票的，将认真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本企业减持

发行人股份的方式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如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交易所对本

企业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另有规定的，则本企业同意按照该等规定执行。”

（三）燕园璟琛、燕园康泰承诺：

“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 12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等股份。

如在锁定期满后，本企业拟减持股票的，将认真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本企业减持

发行人股份的方式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如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交易所对本

企业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另有规定的，则本企业同意按照该等规定执行。”

（四）郎一丁承诺：

“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 12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

份，其中本人通过宁波富予达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的发行人

股份延长锁定至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 36个月。

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发行人上市后 6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 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或者上市后 6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

低于发行价，则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票锁定期限将自动延长 6个月。本人减持发

行人股票前，如发行人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

事项，则上述发行价做相应调整。本项承诺不因职务变更或离职等原因而终止履



行。

本人在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发行人股份

不超过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本人离职后，自申报

离职之日起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若本人在任期届

满前离职的，在本人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 6个月内，同样遵守本项

承诺。

如在锁定期满后，本人拟减持股票的，将认真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本人减持发行人

股份的方式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如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交易所对本

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另有规定的，则本人同意按照该等规定执行。”

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股东俞世国、富巨达、燕园璟琛、郎一丁和燕园康泰

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69,918,032股；

（二）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2年 11月 22日；

（三）首发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持有限售股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剩余限售股数量

1 俞世国 31,115,968 7.76% 31,115,968 0

2 富巨达 22,434,783 5.59% 15,213,914 7,220,869

3 郎一丁 9,182,609 2.29% 9,182,609 0

4 燕园璟琛 11,524,433 2.87% 11,524,433 0

5 燕园康泰 2,881,108 0.72% 2,881,108 0

合计 77,138,901 19.24% 69,918,032 7,220,869



注：1、截至本核查意见披露日，富巨达的详细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型
出资比例

(%)

间接持有公司

股份数量（股）
锁定期

1 俞世国 普通合伙人 14.84

12,918,261

自公司上市

之日起 12

个月内

2 涂自群 有限合伙人 4.65

3 应瑛 有限合伙人 4.65

4 陈昂良 有限合伙人 3.72

5 骆俊彬 有限合伙人 3.72

6 沈学君 有限合伙人 2.33

7 方剑强 有限合伙人 2.33

8 黄建龙 有限合伙人 2.33

9 孙雅芳 有限合伙人 2.09

10 郎维国 有限合伙人 1.86

11 屈志颉 有限合伙人 1.63

12 王家良 有限合伙人 1.40

13 张建国 有限合伙人 1.16

14 丁美彪 有限合伙人 0.93

15 王得胜 有限合伙人 0.93

16 田超 有限合伙人 0.47

17 陈浩 有限合伙人 0.93

18 文建明 有限合伙人 0.93

19 王友华 有限合伙人 0.84

20 丁群安 有限合伙人 0.70

21 滑练练 有限合伙人 0.84

22 徐夏君 有限合伙人 0.70

23 赵月儿 有限合伙人 0.47

24 赵霞 有限合伙人 0.47

25 陶瑞德 有限合伙人 0.47

26 魏军辉 有限合伙人 0.47



27 黄传传 有限合伙人 0.47

28 黄云霞 有限合伙人 0.47

29 魏文君 有限合伙人 0.47

30 姚宇峰 有限合伙人 0.37

31
宁波富予达企业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10.23 2,295,653

9.53 2,139,130
自公司上市

之日起 36
个月内

32
宁波富佳控股有限公

司
有限合伙人 20.79 4,664,348

33 廖万奎 有限合伙人 1.86 417,391

合计 / / 100.00 22,434,783 /

2、截至本核查意见披露日，宁波富予达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

详细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型
出资比例

(%)
间接持有公司股

份数量（股）
锁定期

1 郎一丁 普通合伙人 48.24 2,139,130
自公司上市之日

起 36个月内

2 黄小平 有限合伙人 3.53

2,295,653
自公司上市之日

起 12个月内

3 郑建明 有限合伙人 2.35

4 吴文仙 有限合伙人 2.35

5 王裕挺 有限合伙人 2.35

6 赵华强 有限合伙人 1.88

7 肖晓波 有限合伙人 1.88

8 周洋 有限合伙人 4.71

9 敬兵 有限合伙人 1.88

10 闻申均 有限合伙人 1.88

11 李海彦 有限合伙人 1.88

12 汪慧儿 有限合伙人 1.88

13 符甜 有限合伙人 1.18

14 许佳佳 有限合伙人 1.88

15 岳朝非 有限合伙人 1.18

16 俞欲东 有限合伙人 1.18



17 张富强 有限合伙人 2.35

18 汪旭 有限合伙人 2.35

19 李继祥 有限合伙人 2.35

20 方永智 有限合伙人 1.18

21 蒋建 有限合伙人 1.18

22 赵振禹 有限合伙人 1.18

23 宋江 有限合伙人 1.18

24 童淼鑫 有限合伙人 1.18

25 施慧慧 有限合伙人 1.18

26 杨莉 有限合伙人 2.35

27 李继承 有限合伙人 1.18

28 夏年技 有限合伙人 0.71

29 赵家慧 有限合伙人 0.71

30 张驰 有限合伙人 0.71

合计 / / 100.00 4,434,783 /

3、数据的加总之和与列示的合计数尾数存在差异，为四舍五入所致。

五、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360,000,000 -69,918,032 290,081,968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41,000,000 69,918,032 110,918,032

股份合计 401,000,000 0 401,000,000

六、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富佳股份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号——

持续督导》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富佳股份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

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等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和股

东承诺；富佳股份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严格履行了其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



做出的股份锁定承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富佳股份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

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本保荐机构对富佳股份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甬兴证券有限公司关于宁波富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林 浩 赵江宁

甬兴证券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